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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说明 
 
增编 
 
说明 
 

10. 行政和预算问题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续会通过了题为“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

金 2008-2009 两年期预算”的第 50/14 号决议，其中核准了 2008-2009 两年期普

通用途资金的预期使用并核可了对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 2006-2007
两年期和 2008-2009 两年期方案支助费用资金和特别用途资金的估算。在同一

份决议中，麻委会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向其提交年度报

告，介绍拟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 2008-2009 两年期和 2010-2011 两年期内

实施的方案和举措，并介绍这些方案和举措将如何与 2010-2011 年期间联合国拟

议战略框架所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11 年期间的战略（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第 2007/12 号决议，附件）保持一致。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7/12 号决议请执行主任编拟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室 2008-2009 两年期和 2010-2011 两年期合并预算，尤其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 2008-2011 年期间的战略为基础。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2009 两年期合并预算根据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的组织结构对该战略作了调整。 

麻委会第五十二届会议审议了执行主任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8-
2009 两年期合并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E/CN.7/2009/11-E/CN.15/2009/11）。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10-2011 两年期合并预算侧重于联合国国际药物

管制规划署基金的普通用途资源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合并预算

还介绍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财务状况、特别用途资金预期拨款、从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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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捐款所获方案支助费用收入和联合国经常预算资源。同 2008-2009 年两年

期合并预算一样，对 2010-2011 两年期合并预算中的预期成果和成果指标作了调

整，使之与 2010-2011 年期间战略框架（A/63/6/Rev.1）中方案 13 的三个次级方

案和 2010-2011 两年期方案概算（A/64/6（第 16 节））以及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公室 2008-2011 年期间战略中根据麻委会第 50/13 号决议确定的成果领域保持一

致。 

麻委会将收到执行主任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10-2011 两年期合并

预算的报告（E/CN.7/2009/13-E/CN.15/2009/23）以及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

会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10-2011 年合并预算的报告（E/CN.7/2009/ 
14-E/CN.15/2009/24），供其审议。 

按照麻委会第 52/13 号决议，麻委会将收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9/251
号决定设立的改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管理和财务状况的不限成员名

额常设工作组的报告和建议（若有的话）（E/CN.7/2009/15-E/CN.15/2009/25），

供其审议。 

麻委会第五十二届会议续会将审查并核准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 2010-
2011 两年期预算，包括其行政和方案支助费用预算。 
 
文件 
 
执行主任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10-2011 两年期合并预算的报告

（E/CN.7/2009/13-E/CN.15/2009/23）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10-2011 两年期

合并预算的报告（E/CN.7/2009/14-E/CN.15/2009/24） 

秘书处的说明，其中载有改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管理和财务状况的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和建议（E/CN.7/2009/15-E/CN.15/2009/25） 
 

17. 其他事项 
 

秘书处未注意到有任何需在议程项目 17 下提出的议题，目前也未预期将有任何

关于这一议程项目的文件。 
 

18. 通过麻委会第五十二届会议的报告 
 

预计麻委会将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下午通过第五十二届会议续会的报告。 

***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开幕和选举主席团成员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6 条，麻醉药品委员会主席团成

员的任期到选出继任者为止，并且有资格连选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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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1999/30 号决议第一节中决定，自 2000 年起，麻委会

应在其届会结束时选出下届会议的主席团，并鼓励主席团在麻委会常会和闭会

期间会议的筹备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以使麻委会能够提供不间断的、有效的政

策指导。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9/30 号决议第一节和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5
条，请麻委会于 2009 年 12 月 2 日第五十二届会议续会结束时举行第五十三届

会议的开幕式，唯一的目的是为第五十三届会议选出一名主席、三名副主席和

一名报告员。考虑到在地域分配的基础上实行任职轮换制的既定惯例，麻委会

选出的第五十三届会议主席团成员将分别来自下列区域组： 

主席     亚洲国家组 

第一副主席   东欧国家组 

第二副主席   西欧及其他国家组 

第三副主席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国家组 

报告员    非洲国家组 

根据既定惯例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1/39 号决议，将成立一个由五个区域组

的主席、“77 国集团及中国”主席以及欧洲联盟现任轮值主席国的代表或观察

员组成的小组，协助主席处理组织事项。该小组将同当选的主席团成员共同组

成扩大主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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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拟议工作安排 
 
下文所示的拟议工作安排须经麻醉药品委员会核准。如果时间允许，某一项目

的讨论一结束即应转入下一个项目。建议的会议时间为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和

下午 3 时至 6 时。 
 
第五十二届会议续会，2009 年 12 月 1 日和 2 日 
 
日期 时间 项目 标题或说明 

12 月 1 日， 
星期二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

续会开幕 
  10 行政和预算问题 
 下午 3 时至 6 时 10 行政和预算问题（续） 

12 月 2 日， 
星期三 

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 10 行政和预算问题（续） 

 下午 3 时至 6 时 10 行政和预算问题（续） 
  17 其他事项 
  18 通过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二届

会议的报告 
 


